2025年天津市农资打假案件详情表（10月份）
	序号
	行政区
	案件名称
	当事人
	违法事实
	处理方式
	作出处罚机关

	1
	武清
	天津北方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假种子及侵犯植物新品种权案
	天津北方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接品种权人投诉举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处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确有生产销售没有标识的白袋小麦种子“ZD100”的行为。且当事人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三条规定。经查，涉案产品共计816袋，20400kg。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等规定，作出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2.罚款20000元。
	武清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
	西青
	天津南源科芯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调运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未经过检疫案
	天津南源科芯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接群众举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处进行检查，发现当事人在非经营活动中生产红薯苗，但调运红薯苗时未经过植物检疫。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植物检疫条例》第七条规定、《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门）》第二十五条规定。
	依据《植物检疫条例》第七条、《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农业部门）》第二十五条规定，责令其改正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500元。
	西青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3
	北辰
	天津市津北蔬菜研究所销售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种子案
	天津市津北蔬菜研究所
	接群众举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处进行调查，当事人承认其确有销售白菜种子“JQYL20”的行为。经查，该批白菜种子标签标识标注的适宜播种不规范。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条、《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经查，涉案种子5袋，共计50g。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九条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2000元。
	北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4
	滨海新区
	万吉（天津）农业服务有限公司销售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种子案
	万吉（天津）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中，发现当事人存在拆开包装销售木耳菜种子、菠菜种子、半结球生菜种子的行为。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经查，涉案种子共计11袋，货值80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九条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2.罚款3500元。
	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5
	滨海新区
	天津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加工应当登记的肥料产品案
	天津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接群众举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处进行检查，经查当事人销售的微生物肥“ZWJJB”属应当登记的肥料产品；依据农业农村部相关文件规定，应当登记的肥料产品不得委托加工。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经查，涉案产品共计30盒，货值256.5元。
	依据《肥料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2.罚款230元。
	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6
	蓟州
	天津牧川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劣兽药案
	天津牧川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中，发现当事人销售的兽药产品硫酸头孢喹肟注射液，已超过有效期。依据《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该产品认定为劣兽药。执法机关认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兽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经查，涉案产品共计5盒，货值225元
	依据《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1.没收涉案产品；2.罚款562.5元。
	蓟州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